
第七章 论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 

    在前一章 里我们已经明了，归纳法原则对于凡以经验为根据的论证的有效性都是 

必要的，而归纳法原则本身却不是经验所能证明的；可是大家居然毫不迟疑地信仰它， 

最低限度，在实际应用到各方面时是如此。有这些特点的不仅是归纳法原则。还有许多 

别的原则，经验既不能证明又不能反对，然而在那些从被经验到的事物出发所做的论证 

中的确是运用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有的甚至比归纳法原则还要明确，我们对它们的知识，其确切程度与我们 

对感觉材料存在的知识是同等的。它们构成了我们可以根据感觉之所得而进行推论的一 

种方法；如果我们所推论出来的是真确的，那么我们的推论原则就必定和我们得到的材 

料一样也是真确的。这些推论原则是太显然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以致我们往往同 

意其中所包含的假定而未能领悟到它只是一个假定。如果要获得一种正确的知识论，那 

末认识推论原则的应用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原则的知识，已经提出了许 

多有趣的和困难的问题。 

    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全部知识的实际情形是：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一原则的某种特 

殊应用，然后我们又认识到这个特殊性是无所谓的，于是就有一种到处都可以真确地被 

我们肯定的普遍性。在教算术这类事情上就很容易认识这一点：“二加二等于四”首先 

是从某个特殊的两对成双的例子中体会出来的，以后又有另一个例子，如此继续下去， 

直到最后能了解到任何两对成双的都确乎是如此。逻辑原则的情形也同样。假设两个人 

在讨论今天是几号。一个说，“至少你要承认：如果昨天是十五号，今天就必定是十六 

号。”另一个说：“对，我承认这一点”。第一个继续说：“你知道昨天是十五号，因 

为你和琼斯一道吃过饭，你的日记写着那是十五号的事。”第二个说：“是的，所以今 

天就是十六号了。” 
    这样的论证并不难理解；倘使承认它的前提中的事实是真的，便没有人会否认结论 

也必然是真的。但是，它的真理却有赖于一个普遍的逻辑原则的范例。这个逻辑原则如 

下：“假定已知：如果这是真的，则那也是真的。又假定已知这是真的，那么，结果便 

是那也是真的。”在如果这是真的则那也是真的这种情形中，我们便说，这就“蕴涵着” 
那，而那是“随着”这的。因此，我们的原则就是：如果这蕴涵着那，而这是真的，则 

那也是真的。换句话说，“一个真命题所蕴涵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或者“一切随着真 

命题而来的都是真的。” 
    这个原则实际上涉及到所有的证明，至少就它的具体事例而言是如此。只要用我们 

所相信的一件事物来证明另一件随后也为我们所相信的事物，这个原则就适用。如果有 

人问：“为什么我应该接受根据真前提而得出的有效论证的结果呢？”我们就只有诉诸 

我们的原则才能作出回答。事实上这个原则的真理性是不可能加以怀疑的。它是那样地 

昭然若揭，以致于乍看起来不值一提。然而，这些原则对于哲学家可并不是不值一提的， 

因为它们说明了我们可以得到从感官的客体所无法得出的不容置疑的知识。 

    上述的原则只不过是若干自明的逻辑原则之一，这些原则之中至少有一些是在可能 

有任何论证或者证明之前，就应该加以承认的。当其中某些原则被承认之后，另一些原 

则也便得到了证明，虽然这些另外的原则只要是很简单，就也会像那些被公认为理所当 

然的原则一样地昭然若揭。传统上——虽然并没有很好的理由——曾提出过其中三条原 

则名之为“思维律”。 

    这三条原则如下： 

    （1）同一律：“是就是是。” 
    （2）矛盾律：“任何东西不能既是又不是。” 
    （3）排中律：“任何东西必须或者是或者不是。” 
    这三条定律都是逻辑上自明原则的范例，其实比起其他类似的原则来，例如我们刚 

才所考虑的原则，——一切随真前提而得出来的都是真的，——它们并不见得就是更根 

本的或者是更自明的。“思维律”这个名称也容易使人误解，因为最重要的事实并非是 

我们按照这三条定律去思维，而是事物是按照它们在进行；换句话说，重要的事实是我 



们如依照思维律去思维，就会想得真确了。但这却是一个大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再谈到 

它的。 

    除了这些逻辑原则对以使我们从特定的前提证明某种事物必然真确而外，还有一些 

别的逻辑原则能使我们从特定的前提证明某事物之为真，有着或大或小的或然性。这类 

原则的一个范例，——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范例，——就是我们在上章中研究过的归纳 

法原则。 

    哲学史上的大争论之一，就是所谓“经验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两派之间的争 

论。经验主义者（英国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漠最足以代表）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 

是从经验得来的；理性主义者（以17世纪大陆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和莱布尼兹为代表） 

认为除了我们凭经验所知道的以外，还有某些我们不是凭经验而知道的“内在观念”和 

“内在原则”。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可能判断这两个敌对学派谁真谁假。如上所述，我们 

必须承认我们认识逻辑原则，而且逻辑原则本身并不能凭经验得到证明，因为一切证明 

都预先要假定这些逻辑原则。因此，在这个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点上，理性主义者是正确 

的。 

    另一方面，连我们那部分在逻辑上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就经验不能予以证明而言）， 

也还是由经验中抽绎出来、由经验所造成的。正是由于在特殊经验的场合，我们才能察 

觉到由它们的关系所体现的普遍规律。说婴儿生下来便具有成人所知道的、并且不能从 

经验中所推论出来的对于种种事物的知识，而且在这种意义上假定有内在原则，那必然 

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这个理由，现在我们便不用“内在的”这个词来描述我们对于逻 

辑原则的知识。“先验的”一语则较少受到反对而普遍地被近代著作家们所使用。所以， 

我们不但承认一切知识都是由经验中得出来的、被经验所形成的，同时还应该承认有些 

知识是先验的，那意思是说，要我们去考虑它的那种经验并不足以证明它，仅仅是使我 

们注意到我们可以无须任何经验上的证明就能明了它的真理。 

    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在这一点上经验主义者之反对理性主义者也是正确的。除了依 

靠经验的帮助而外，我们无法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倘使我们想要证 

明有我们所未曾直接经验过的某种事物是存在的，那么在我们的前提之中就必须有一件 

或一件以上的事物，其存在是我们曾直接经验过的。例如，我们相信俄国皇帝存在，这 

个信念是以见证为基础的，但分析到最后，见证只不过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我们 

阅读时或别人告诉我们时，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感觉材料而已。理性主义者相信，从对于 

必然如此这方面的普遍考查里，就能够演绎出实际世界中的这种或那种存在。他们的这 

种信仰似乎是错误的。我们所能先验地获得的关于存在的一切知识似乎都只是假设的： 

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存在，则另一件事物便必然存在，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一 

个命题是真的，则另一个便必然是真的。我们所已经讨论过的下列原则已经指证出这一 

点：例如“如果这是真的，而这又蕴涵着那，则那也便是真的。”或者“如果这和那屡 

屡不断被发现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下一次例子里发现其一时，它们大概也会是联系在一 

起的。”因此，先验原则的范围和权限乃是严格有限的。一切有关某事物是存在着的知 

识，都必然要部分地有赖于经验。任何事物只要是直接被我们所认知，它的存在就是单 

凭经验而被认知的；任何事物只要不是直接被认知而能被证明其存在，那末在证明中就 

必然既需要有经验又需要有先验的原则。全部或部分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就叫做经验 

的知识。因此，一切肯定存在的知识就都是经验的，而关于存在的唯一先验的知识就是 

假设的，它可以告诉我们存在的事物之间的、或可能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但是 

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上的存在。 

    先验的知识并不全属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考虑的逻辑的那一类。在非逻辑的先验知识 

中，最重要的例子也许要算是有关伦理价值的知识了。现在我所谈的判断并不是什么是 

有用的、或者什么是善良的等等，因为这类判断确乎都需要有经验方面的前提；我现在 

所谈的判断是事物内在的可取性的问题。如果某种东西是有用的，那么它之所以有用， 

必然是因为它可以达到一种目的。如果我们不断地推究下去，那么目的就必定是以其自 

身的缘故而有价值的，绝不单单是因为某种其他的目的而有用的。因此，我们对于什么 

是有用的这个问题所下的一切判断，就取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以其自身的缘故而有价值 

的这个问题所下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断定幸福比悲惨更可取，知识比愚昧更可取，善意比仇恨更可取，等 

等。这样的判断，至少有一部分是直接的并且是先验的。它们和我们已往所谈的先验的 

判断一样是可以从经验之中得出来的，而且它们也确乎必须是如此；因为一件事物是否 

有内在的价值，我们是不可能加以判断的，除非我们已经经验过了同样的事物。但是， 

十分明显，它们是不能被经验所证明的；因为一件事物存在或者不存在，并不能证明它 

是好的，应该存在，或者它是坏的，不应该存在。探索这个问题是属于伦理学的范围， 

伦理学必须确认从实然演绎出来当然的木可能性。就目前而论，最重要的是应当认识： 

一切关于什么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知识都是先验的，其意义正如逻辑之为先验的一样，也 

就是，这类知识的真理既不能被经验所证明，也不能被经验所反对。 

    一切纯粹的数学都像逻辑一样是先验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曾竭力否认这一点，他们 

坚持经验乃是我们算术知识的来源，正像经验是我们地理知识的来源一样。他们认为， 

由于反复经验到两件事物加上另两件事物，并发现它们总是四件事物，所以我们便由于 

归纳法而结论说：两件事物加上另两件事物永远是四件事物。然而，倘使这就是我们的 

二加二等于四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别种方法来使我们自己信服它的真 

理，而不用我们实际上所采取的方法了。事实上，必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事例才能使我们 

抽象地去思想二，而不是想两块钱、两本书、两个人，或者任何其他两个特定的品种。 

但是一旦我们能够使自己的思想从那些不相干的特殊性里摆脱出来，我们就会看出二加 

二等于四这个普遍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次事例都是典型的，因而研究别的事例 

就是不必要的了。 

    同样情形在几何学中也得到了证明。如果我们想要证明所有的三角形的某种性质， 

我们就画出某一个三角形而加以推论；但是，我们可以避免利用任何不属于它与其他一 

切三角形所共有的性质，这样，从特殊的例子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普遍的结果。事实 

上，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对于二加二等于四的把握，会因为有新的事例而增加，原因是， 

我们一旦看出了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我们的信心就已经大得木能再大了。再有，我们感 

到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命题的必然性有着某种性质，但是这种性质哪怕是在最确凿的经验 

的概括里也是不会出现的。经验的概括永远停留于纯粹的事实之上：虽然它们在实际的 

世界里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另有一个世界，它们会在那里成为虚妄的。反 

之，我们觉得，在任何可能有的世界里，二加二总会等于四。所以它便不只是一件纯粹 

的事实，而且成为了一种必然，一切实际的和可能的事物都必须遵从这种必然。 

    如果我们考虑一种真正的经验概括，例如：“人总是要死的”，这个问题就可以格 

外明白了。显然，我们都是相信这个命题的；首先，因为已知的事例里还没有人活过了 

一个一定的年龄，其次，人体的有机组织迟早必然要衰亡，这种想法似乎有着生理上的 

根据。如果忽视了第二种根据，而只考虑我们的关于人不免于一死的经验，那我们显然 

是不会感到满足的。但是在“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情况中就不然了，只要仔细加以考虑 

过后，那么只有一次事例就足以使我们相信，在任何其他事例中也必然会发生同样的情 

况。所有的人都不免一死，这个问题我们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也可能不得不承认，其中还 

是可以有某些可疑之点的，不管这种可疑之点是多么微小。只要我们设想一下：有两个 

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里的人是不死的，另一个世界里则二加二等于五；上述之点便可 

以得到说明了。当斯威夫特引导我们去想象长生不死的司楚柏克族的时候，我们可以姑 

妄听之。但是，一个2＋2=5的世界，在我们看来却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我们觉得，如 

果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那就会颠倒我们整个知识结构，弄得我们彻底怀疑起来。 

    事实上，以2＋2=4这样简单的算术判断以及逻辑方面的许多判断而论，都是我们可 

以不根据事例来进行推论便能够认识的普遍命题，虽然为了明确普遍命题的意义起见， 

通常说来，某种事例对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从普遍推论到普遍的、或者从普遍推 

论到特殊的演绎过程，正像从特殊推论到特殊的、或者从特殊推论到普遍的归纳过程一 

样，有它实际的效用。是否演绎法可以提供给我们新的知识呢？在哲学家们中间，这是 

一个争讼不休的老题目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以某些情形而论，它确乎给人们提 

供了新的知识。如果我们已经知道2加2永远等于4，又知道布朗和琼斯是两个人，罗宾森 

和史密斯也是两个人，我们就可以把布朗、琼斯、罗宾森和史密斯加以演绎，说他们一 

共是4个人。这是新知识，不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之内，因为2＋2=4这个普遍命题，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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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告诉我们有布朗、琼斯、罗宾森和史密斯这些人，而且我们的特殊前提也没有告诉我 

们它们一共是四个人，但是所演绎出来的这个特称命题却把这两件事都一起告诉我们了。 

    但是，倘使我们举出逻辑书中所常举的一个现成的演绎例子，譬如说，“凡人皆有 

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他是会死的”，那么，这种知识是否新，就很不确定了。以这 

个事例而论，其实我们毫不怀疑地知道：甲、乙、丙几个人本来都是不免一死的，因为 

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死了。倘使苏格拉底是其中一个，那么迂回通过“凡人皆有死”而 

得出苏格拉底大概（或然）也是会死的这个结论来，就太愚蠢了。如果苏格拉底不属于 

我们的归纳法所根据的这几个人之一，那么，从甲。乙、丙来直接论证到苏格拉底，总 

比迂回通过“凡人皆有死”这个命题要好得多。因为根据我们的材料，苏格拉底会死的 

或然性，比凡人皆有死要大些。（这是显然易见的，因为要是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也 

是会死的；但是，倘使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其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免一死）。 

因此，倘使我们不采取先通过“凡人皆有死”再用演绎的办法，而只进行纯粹归纳性的 

论证，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确切地得出苏格拉底会死的结论。 

    这就说明了我们公认为先验的普遍命题（如2＋2=4）和经验的概括（如“凡人皆有 

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演绎法对于前者是论证的正确方式；而在理论上，归纳法对 

于后者永远是更为可取的，而且它保证了我们结论的真理更为可信，因为一切的经验概 

括都不如它们的事例那样确切可信。 

    我们现在已经明了，是有所谓先验的命题的，其中有一些是伦理上的基本命题，也 

有些是逻辑命题和纯数学命题。下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可能有上述这类的知 

识呢？尤其是，我们还没有研究过所有的事例，又因为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不用说， 

永远也不可能—一加以研究。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对普遍命题的知识呢？这些问 

题都是极其困难的，但在历史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首 

先突出地提出了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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